
这一天必将到来。江泽民，一个企图灭绝法轮功的元凶，一个双手沾满
了人民血腥的罪人，将因“灭绝群体罪”和“反人类罪”被送上审判
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人类历史上，不
论是谁，都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去承担，其中包括曾经权极一时的独裁

者，如意大利战犯墨索里尼，前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前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等，都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或人民的公审。为了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希望您支持正义，帮助制止这场民族浩劫。 

历史的审历史的审历史的审判判判   

   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以个人意志违反国家体制，
强行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99年4月25日当夜，在法轮
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和总理的开明使得4-25和平上访得到
圆满解决后，江泽民突然给政治局写信，并强迫印发给
每一位政治局常委，并为此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公然
推翻国务院总理的决定，强迫政府接受其非理性的、违
宪的个人决定。随后江命令成立凌驾于国家体制和法律
之上、类似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
─610办公室，企图灭绝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群体。 
   通过“610”组织，江泽民多次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实
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不查
身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残酷
地、系统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四年中据民间途径传出消
息证实至少有9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据2001
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
人数已高达1600人。被非法判刑的至少有6000人，被非
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
“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几亿法轮功学员的亲友受牵
连。   
   为掩盖真相和维持镇压，江集团利用国家宣传机器
制造了大量血腥、邪恶的谎言，对法轮功进行恶意诬蔑
和攻击。 

2003年1月23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北美成
立，该组织广泛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及相关个人、机
构和组织，包括各级610系统；国安部、公安部、法院、劳教
所、涉嫌的精神病医院；对法轮功进行诬陷、造谣和栽赃的
新闻媒体；等等。另外，『追查国际』已成立“追查迫害法
轮功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海外非法资产委员会”，立案追查
有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和赃款去向，并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2003年3月20日，『追查国际』曝光江集团动用中国经济
资源的四分之一迫害法轮功的事实。2001年12月，江泽民一
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基地；动
用大量资金扩建劳教所；用金钱刺激和奖励参与迫害法轮功
人员，数额每年可高达上千亿元人民币；2001年2月27日，一
次性拨发40亿元人民币安装大量监视器监控法轮功学员。 

2003年5月14日，『追查国际』公布：大量证据显示，
“天安门自焚”事件为特大阴谋，涉及恶性谋杀和栽赃陷
害。 

2004年3月31日，『追查国际』出版《关于迫害法轮功调
查报告》。《调查报告》以掌握的大量证据、事实，用调查
报告的形式，展现了自99年7月20日以来，这场对法轮功的迫
害的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受害民众的人数之多，以及使用
迫害手段之繁杂。调查报告共分五章，分别是：1)江泽民、
罗干及“610办公室”从高层下达镇压指令；2)中国媒体对法
轮功的诋毁战；3)虐杀、酷刑和劳教所的奴工产品；4)遍布
中国的迫害，发生在教育界的迫害和对反邪教协会调查等；
及 5)延伸到海外的迫害。  

调查报告中还公开披露了多起有关镇压法轮功的秘密文
件，其中包括给这场镇压定下基调的1999年4.25深夜“江泽
民给政治局常委和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以及1999年6月7
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
功’问题的讲话”。这两个关键证据显示，“江泽民将信仰
差异演化成中国的‘敌我矛盾’、‘阶级斗争’，将自己凌
驾在中国的宪法之上，违背法律对法轮功進行不择手段的打
压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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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12月26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被迫害致死后，至
2004年4月5日的十三周内，83宗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案例被民
间渠道披露和证实，平均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死亡的消息
传来。其中2004年1月1日至4月5日期间，在压力下还坚持修炼
和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中又有26位被迫害致死。 

* 死亡案例暴露迫害的深度、广度及残酷性  在被虐
杀的法轮功学员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四成。年龄最大的78
岁，最小的只有20岁
（河南法轮功学员常
保利）。这些法轮功
学员中有工人、农
民、部队转业干部、
高级工程师、个体业
者、工厂厂长，人大
委员、离退休职工
等。这些法轮功学员
自修炼法轮功后，不
但身体健康了，而且
是社会上的好人，热
心、正直、善良，有口皆碑；他们中有劳动模范、硕士、优秀
教师等。 

这三个月传出的83件案例中，几乎所用法轮功学员均遭遇
酷刑，这些酷刑包括毒打、电击、野蛮灌食、老虎凳（吉林大
法弟子徐淑香被绑坐老虎凳48小时）、关小号，“杀绳”、
“绷床”、注射毒针等。除肉体上的折磨外，法轮功学员还遭
到了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强迫送洗脑班、精神病院、强行注射
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等。 

这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放弃真善忍
信仰或向中国百姓讲述法轮功真相。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候集
乡西一里赵庄村法轮功学员赵国安，55岁。2003年5月23日，县
公安局政保科人到赵家，把他和妻子张桂荣非法绑架到县看守
所。赵国安被非法判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张桂荣于11月27日被
关押至漯河市郾城党校洗脑班。在洗脑班期间，她被通知丈夫
已死。她被带到医院，医生称12月29日赵国安死于心肌梗塞。
劳教所的人也说是。张桂荣不相信，坚持要看遗体。当她解开
丈夫的上衣时，看到从下颏到前脖整个皮都没有了，被揭掉
了，前胸正中有约10公分见方的一片整个肉皮都没有了，血红
一片；两肩、臂上有约拇指宽的一道深沟，长至后背，无皮且
肉已溃烂很深；两耳、后脖颈、后背、整个小腹都是深紫色；
下肢整个都是肿的，两脚肿得明晃晃的；两脚脖上端有两道很
粗很深的沟，象是勒过的；头顶、前额上边有一红点，浑身遍
体鳞伤。张桂荣大声斥责说：“看看这遍体伤痕，分明是被你
们活活给酷刑打死的！我们修大法的都是好人，为什么要活活
打死他？”不由分说张桂荣被抬走了。赵国安的遗体被火化
后，不法人员给了赵家人七仟元钱，啥也没说。 

* 中国当局用谎言与掩盖面对血案   对于这些致死案
例，中国官方大多采用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许多被虐
杀的法轮功学员被说成是“心脏病”致死。要伸张正义的家属
往往受到警方的威胁和恐吓。北京法轮功学员彭光俊在团河被
非法劳教。在春节期间的一次大会上彭光俊高喊“法轮大法
好”，后被绑架到集训队，被恶警刘金彪等人毒打致死，死后
身上有伤。而团河劳教所对外则谎称彭光俊是得心脏病而死。
在处理彭的遗体火化时发现，彭光俊头部和身体都被打成黑紫
色淤血，脸上有被电棍灼伤痕迹，肢体有的骨头已被折断。面
对冤死的彭光俊，家人认为人命关天不能如此了结。但遭到恐
吓：如果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要叫你们全家全部失业破产，无
以生存。 

1997年，中国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组
字。(★ 如今，法轮大法洪传60多个国家和地

区，获得1200多项褒奖。) 

民间不断披露法轮功学员死亡案民间不断披露法轮功学员死亡案民间不断披露法轮功学员死亡案例例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向国际曝光江集团迫害罪证 

 



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于2002年10月以「群体灭绝」等罪起诉江泽民，举
世瞩目。记者就此案前景专访了旅美学者、法学家于浩成先生。 

记：您如何看待江泽民被告以「酷刑」和「群体灭绝」两项大罪？ 
于：这件事在海外影响很大，传到国内去也是这样。我非常钦佩法轮功学
员的勇气。在那个环境下这样做不容易。美国伊州北区法院受理此案，从
国际法准则中是完全合法、没有问题的。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中国于
1987年就签署加入了《禁止酷刑、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或惩罪公
约》，对于「群体灭绝」这样的大罪，国家元首绝对没有什么豁免权的。
「善恶有报」绝不是迷信，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
奇最后被送上法庭，中国的专制独裁者也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 

记：您能否谈谈您认为法轮功学员这样做的意义？有人认为他们在涉
入政治。 于：我非常理解法轮功的处境。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把
独裁者告上法庭：藉助国际社会正义之力，制止它在中国的独裁，(这是)
智慧之举，在独裁者还在台上时就诉之法律，有勇气！如果当时米洛舍维
奇在位时就能被送上国际法庭，那就不会让他屠杀那么多人了。   

记：有些人认为，法轮功在海外状告江氏是给中国人丢脸。您如何
看？ 于：这些人多数还没有认识到江氏独裁的真面目，或者说被独裁者的
欺骗所蒙蔽了。最近的萨斯病对这些人倒是一副清醒剂，萨斯病2002年11
月就出现了，也是以「稳定」为藉口加以掩盖，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大陆
没有新闻自由，以某种意义上讲是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在法轮功这个问
题上其实它也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宣传机器造谣，把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打成X教，手法是一样的。独裁者控制的喉舌是不足为信
的，本质上它的一切宣传都是为其「权力」的稳定，而不是为了真正的
「社会」稳定。（有删节） 

2004年3月19日，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原告律师泰
瑞-马什博士和安东尼-雅玛托律师向美国第七巡回法
庭的上诉法庭递交了起诉江泽民一案的法律辩论文
件。 

* 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   原告律
师在此文件中指出，对于江泽民个人唆使和下令进行
的酷刑和群体灭绝行为，被告江××是不能享有豁免
权的。对于外国官员个人违反国际法的非政府行为，
美国行政部门不能给予其豁免。原告律师在辩论文件
中说，在起诉江××的诉讼中，指控江设计、命令、
贯彻并领导了一场试图在中国消灭法轮功的运动。被
告江的行为导致了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有
预谋的谋杀、失踪、广泛的酷刑和群体灭绝。  

* 诉方的辩论理由以普世准则为基点   江
氏集团就诉江案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以经
济利益等为借口施加压力并威胁其取消诉讼案。马什
律师表示在美国这一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这些干扰
是不能被接受的。  

马什律师说：“有些准则是被视为普世接受
的，不因一国的外交政策，眼下的政治苛求，或一政
府的需求和期望而定。当有人违反了这些准则，不管
他是国家元首，前元首，他都要负责。人人有生存
权、有自由权、并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有权免
受无根据的搜查、抓捕，有权免受正发生在中国的那
样的迫害。这些天赋人权是普遍适用的，超越国界
的。”马什表示，两项国际公约－－酷刑国际公约和
群体灭绝国际公约中均规定，如果有人施以酷刑或群
体灭绝，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他都要负责。 

* 江泽民发动迫害运动在中国也属违法   
当问到对江泽民的起诉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何影响
时，马什说：“这一诉讼案不是针对中国人民，它针
对的是江泽民和在中国政府中一小撮追随他迫害法轮
功的人。实际上，我认为这一诉讼案对中国人民非常
有好处，因为它把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揭露出
来，它揭露了一些人在江氏集团的授意下制造的谎
言，给法轮功这一纯正精神信仰带来了一场浩劫。”
她还表示江氏集团发动的这场迫害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和许多其它法律，610办公室的存在本身就完全违反
了太多的中国法律和政策。  

* 起诉江泽民案使国际社会和法律界的更
多人了解迫害真象   两个月前，“欧洲法轮功之
友”和“国际司法正义协会”联合举办的“新时期的
群体灭绝”国际研讨会与有全球58个国家政府代表团
参加的“防止群体灭绝”国际论坛同时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召开。作为“新时期的群体灭绝”国际研讨
会与会的律师之一，泰瑞-马什说：“那个会真是太
好了，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律师都来了，比如起诉皮诺
切的律师、起诉米络舍维奇的律师，很多都是很有成
就的律师。会议期间，我们都认为以前从未有如此多
的律师合力把一个人绳之以法。”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法轮功学员、电子工程师杨
先生说，“诉江案是建立在正义和道德的基点上的。
人有权利摆脱奴役、酷刑、任意逮捕关押和群体灭
绝。在人世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既是观众，又
是演员。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在无畏与恐惧之间，每
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 

任教于美国华府一所大学的法轮功学员刘先生
说：“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众
多法律界人士了解到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
越来越多的人会站在人心和道义的角度审
判江氏集团。这个过程也意味着江泽民在
人间法庭被绳之以法的日子在一天天临
近。”  

江泽民及追随其迫害法轮功者在多国被诉一览表江泽民及追随其迫害法轮功者在多国被诉一览表江泽民及追随其迫害法轮功者在多国被诉一览表   

被告 起诉地点 起诉时间 被告罪行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北京 2000年8月29日 违反国家宪法 

江泽民、曾庆红、罗干 联合国 2002年10月17日 酷刑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 美国 2002年10月22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 比利时 2003年8月20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 西班牙 2003年10月15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李岚清 台湾 2003年11月17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等16名中国官员 德国 2003年11月21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江泽民、罗干 韩国 2003年12月26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
群体灭绝罪 

罗干 冰岛、芬兰、亚美
尼亚、摩尔多瓦 

2003年9月8、
11、16、18日 

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周永康(公安部长) 美国 2001年8月27日 酷刑虐待、非法监
禁、反人类罪 

李岚清 法国 2002年12月4日 酷刑罪 

刘淇、夏德仁 美国（法庭已宣
判罪行成立） 

2002年2月7日 滥施酷刑、残忍、反
人类罪行  

赵志飞（湖北610头目） 美国（法庭已宣
判罪行成立） 

2001年7月17日 非法致死、酷刑、反
人类罪 

吴官正 塞浦路斯 2003年10月27日 非法致死、酷刑、反
人类罪 

潘新春(中领馆副领事） 加拿大（法庭已
判有罪并罚款） 

2003年8月1日 诽谤罪 

孙家正（文化部部长） 法国 2004年1月28日 煽动屠杀和迫害罪 

《华侨时报》 加拿大 2001年11月1日 诽谤和煽动仇恨 

《星岛日报》 加拿大 2001年12月19日 诽谤、过失及煽动仇
恨 

《侨报》《星岛日报》 美国 2002年5月23日 挑起仇恨和诽谤 

从米洛舍维奇被审判到江泽民被告从米洛舍维奇被审判到江泽民被告从米洛舍维奇被审判到江泽民被告------专访法学家于浩专访法学家于浩专访法学家于浩成成成   

原告律师提交辩论文原告律师提交辩论文原告律师提交辩论文件件件   
诉江案使更多人了解迫害真诉江案使更多人了解迫害真诉江案使更多人了解迫害真象象象 


